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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透過理論間的辯證，理解歐洲福利國家在長期照顧政策重構

的趨勢下，國家、市場、家庭，或社區等福利提供的重要支柱，其彼此之間的

關係面臨了什麼樣的變化；對照顧者與被照顧者而言，又會產什麼樣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以居家照顧和家庭照顧為核心的歐洲各國長期照顧政策，面臨

照顧市場半專業化對家庭照顧的侵蝕，同時亦對照顧者形成階層化差別待遇的

結構，以及被照顧者身份別的資格排除等問題。而本文從嶄新博蘭尼式的資本

主義危機架構出發，認為若能透過社區共同事務治理作為長照服務的提供來源，

將有助解決福利國家在市場與社會擺盪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性別階層化與資格排

除困境。 

 

關鍵字：歐洲福利國家、長期照顧政策、鑲嵌市場、家庭、共同事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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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世界各國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紛紛提出長期照顧政策，以因應

高齡化社會結構的來臨。對老人照顧責任的分擔，逐步由國家透過社會福利服

務政策提供的作法，自 1990年代以來為部分先進國家所採行和擴大施行範圍。

另一方面，受到二次戰後福利國家財政危機，以及以嶄新自由主義為主之意識

形態興起的影響，國家在福利給付的資格不僅日趨嚴格，同時亦透過市場機制

的引進，以試圖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這種由國家主導，並過市場、社區，和

家庭等相互合作的福利服務提供形態，正漸漸為世界各國所採用。 

    然而這種長照政策變遷中的國家、市場，家庭，以及社區或志願組織所形

成之「福利三角」、「福利鑽石」1等相關文獻，多著重於以非營利組織為主之社

會企業創新和發展，而未能深入其在福利資本主義架構下彼此間關係的變化和

權力的消長（Jenson, 2003; 2015）。就社會政策的內涵而言，歐洲國家一直扮演

重要的資源重分配角色。福利國家體制的去商品化研究（Esping-Andersen, 1991; 

1999），事實上即預設了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以及重分配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

福利國家重分配過程的背後，亦蘊涵了對福利資格的界定，以及政治和文化上

對照顧服務的分工（Fraser, 1994）。當福利國家尋求其他部門協力的同時，無可

避免的亦將改變對市場的管制範圍，同時亦會對既有政治和文化上的照顧服務

分工產生衝撃。 

                                                      
1
 「福利鑽石」（welfare diamond）的概念，係從福利體制（welfare regime）演變而來。

按照 Goodin 等人（1999）的解釋，福利體制是指提升人民福利之社會經濟制度、政策，

以及計畫之安排。它不只包括了福利國家之移轉部門，亦包括了像是稅之政治經濟之

移轉部門、以及伴隨而來之經濟生產部門。而 Esping-Andersen（2002）則將之描述為

由國家、市場，以及家庭所構成之「福利三角」。Evers，Pilj，以及 Ungerson（1994）

則將國家、市場、志願部門，以及家庭稱之為「福利鑽石」（轉引自 Jenson, 2003: 80）。

簡言之，該詞彙被用以描述為福利提供的主要行動者，在相關制度規範與政策實踐下，

如何透過彼此之間的相互合作，以達成提升人民福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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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將針對歐洲福利國家在長期照顧政策的變革中，其國家，市場，和家

庭彼此之間所形成的協力關係，以及其對該福利服務的提供者與領受者形成的

轉變進行探討。和傳統福利國家不同，隨著市場、社區、或家庭的角色日益吃

重，這種新形態的福利服務，會對照顧者和領受者的關係產生何種變化？而這

種改變的社會脈絡為何？它會對福利服務的提供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更進一步

的問題是：因應這種變化的具體策略為何？ 

    在以下的章節中，我們將先在第貳部分，透過對歐洲福利國家長期照顧制

度改革與文獻回顧分析這樣的變化，同時探討這種變化在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

框架下面臨了什麼樣的挑戰。在第參部分，我們則藉由 Nancy Fraser提出之嶄

新博藍尼式的資本主義危機（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架構，詮

釋歐洲福利國家在長期照顧政策變革上面臨的困境。藉由該架構的運用，以及

對社會重構的主張，本文試著在第肆部分，提出以社區為基礎之共同事務

（commons）制度治理理念，作為對當前福利資本主義危機，以及長期照顧政

策改革的回應策略。最後則是結論。 

 

貳、歐洲福利國家的長照發展經驗：居家照顧中的 

專業主義與家庭照顧邏輯 

 

歐洲國家有著悠久的福利國家歷史發展。這種歷史發展可追溯自兩個源頭：

一是來自於對源自社會自發性結社組織的吸收，另一個則是來自於對市場管制

的傳統。就前者而言，在前福利國家時期，以教會等非營利組織為主的社會團

體，以及以工團（corporation）為主的法人團體，事實上即透過社會互助的形

式，提供相關的福利服務。而就市場管制而言，隨著資本主義的普羅化與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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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趨勢，國家透過對勞動力商品化的緩解，則成了其合法性與正當性的重要

來源。 

    就長期照顧政策而言，隨著歐洲福利國家的人口老化，公共財務上之福利

給付緊縮與成本控制的壓力，以及老人照顧需要的日益擴張，該政策在近年來

已成為歐洲國家發展快為快速的政策之一；另一個在歐洲福利國家脈絡下被注

意到的現象，則是各國在落實福利權利保障的同時，如何與社會責任的實踐相

互連結（Pavolini and Ranci, 2013: 3）。受到歐洲各國不同的階級動員結構和文

化的影響，各國在福利國家的架構上亦不甚相同。近年來的研究，則指出不同

福利國家蘊涵之照顧體制的差異性。在以下的討論中，本文將針對不同歐洲福

利國家的照顧體制，在長期照顧政策改革下的變化進行討論，同時歸納其共同

的特徵。另一方面，亦藉由該特徵的討論，分析其在社會保障的去商品化與社

會平等目標所遭遇到的困境。 

 

一、歐洲國家的長照發展背景與長照改革經驗 

 

    歐洲福利國家自 1990年代起逐步面臨長期照顧政策的改革壓力。這種壓力

主要可區分為三種（Ranci and Pavolini, 2013: 272-277）: 社會－人口壓力、財

務壓力，以及社會－文化壓力。就社會－人口壓力而言，在人口結構日益老化

下，不僅需要照顧的老年人口日益增加，且傳統以家庭為主的非正式照顧亦愈

來愈難以提供相關的照顧支持。當失能和依賴者愈來愈出現在老年人口群的同

時，隨著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往往導致家庭為主的非正式照顧給予負

擔更加沈重，從而在歐洲各國形成了新的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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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財務壓力而言，依賴照顧需要人口的增加，使得歐洲各國既有健康照顧

成本亦不斷的上升。故開闢新的長照服務，以移轉既有健康照顧的成本負擔，

同時強化對公民照顧的普及性，成了歐洲國家長照制度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部分國家以傳統地方社會救助資格為核心的居家照顧服務提供，則在依賴老

年人口的快速成長下面臨財務困難。在歐洲各國普遍的財政赤字下，財務壓力

對各國政府的長照政策發展，則構成了影響改革的重要因素。 

    就社會－文化壓力而言，在新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成本維繫構成

了歐洲各國企圖擴大長照涵蓋範圍時必須思考的重心。這種對成本管控的意識

形態，無形中改變了過去的專業照顧，從而鼓勵以人們留在家中為主的照顧形

式。另一方面，社會生活的個體化、照顧技術的改進，亦使得對失能者的照顧

愈來愈強調以賦權為核心的理念：它除了是指對照顧服務依賴的減少外，亦包

括了被照顧者與照顧者在照顧服務上的自我決定與自主性的賦予。 

    歐洲長照研究的學者們（Pavolini, et al, 2013），整合了 Esping-Andersen

（1991）的國家和市場關係，以及女性主義學者 O’Conner（1993）所關切之家

庭和性別關係。藉由層級化的制度變遷架構，該群研究者試圖解釋隸屬不同照

顧體制的歐洲福利國家在長期照顧制度變遷的後果與影響。這種長照體制的分

析架構，主要是探討在福利國家緊縮的年代下，歐洲各國的長照政策如何在不

同行動者的互動與影響下，依循既有的制度發展路徑，形成不同於改革前的法

定權利內容，以及公共責任形式。 

    從上述的理論整合出發，長照體制是以法定權利的構成（先依照長期照顧

服務 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再依現金給付的相關性測量），以及照顧的提供或

支持形式作為指標（長期照顧與其他社會和健康照顧提供的整合），從而將歐洲

國家區分為三種長期照顧體制－普涵式（瑞典、荷蘭、丹麥）（高涵蓋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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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服務提供）、半普涵式（英國、德國、法國）（中等涵蓋率與中等至低度

的現金給付（英國），破碎化的服務提供），以及殘補式（奧地利、西班牙、義

大利、捷克）（低涵蓋率與中等程度的現金給付（義大利），破碎化的服務提供）

（Ranci et al., 2013: 270-272）。這些不同類型的體制，在面對國家財務緊縮、長

期照顧需要的增加，以及新公共管理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藉由不同的行動者間

的利益衝突與政治互動，從而對既有的長期照顧體制產生若干變化。三個體制

雖各有變化，但受到行動者對危機的界定，改革的主導理念，以及既有制度結

構的影響，其改革的幅度與改革的結果亦不甚相同。 

    就改革理念而言，三種類型體制的改革均深受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影響，從

而對既有體制的改革方向產生變化（Ranci et al., 2013: 292-300）。在歷史制度主

義的研究途徑下，這些國家很明顯地是都試著在朝控制成本不斷上升的目標中

進行努力，同時亦朝向一趨同的目標：就普涵性體制與半普涵性體制國家而言，

在既有普遍性照顧已建立之際，這些國家致力於尋求透過非制度性的政策手段

與制度性的立法，以控制日益升高的照顧成本；就殘補式體制而言，面對長期

照顧日益增加的需要，它們則面對擴大國家照顧服務提供，以因應家庭照顧功

能日益降低的同時，必須設法透過對成本的控制，以重構其新的長期照顧制度。 

    就改革行動者的利益和政治行動而言（Ranci et al., 2013: 284-287），圍繞在

國家對長期照顧制度的成本控制，以及被照顧者的自由選擇議題之際，來自於

不同利益代表的集結，以及其所採取的行動，對該制度的形塑產生作用。對普

涵性體制國家而言，國家或政黨藉由不同的成本控制方案，試圖維繫既有的長

期照顧權利架構，以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但在半普涵體制中，該目標則是透

過青年和成年失能者對照顧自由選擇的爭取來加以達成。而在殘補式體制中，

傳統以勞工為主的新統合主義組織雖在水平協作上扮演重要的行動者，但國家

和地方政府的垂直干預，則往往對其市場機制的引進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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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改革結果而言（Ranci et al., 2013: 300-308），三種長照體制呈現了緊縮、

重構，以及擴張等不同的結果。從照顧需要來看，這些國家均建立起涵蓋範圍

不一的長照體系。就緊縮（英國、瑞典）而言，它是以公共支出的削減、涵蓋

率的下降等結果呈現。就重構（荷蘭、丹麥、義大利、法國）而言，其是在涵

蓋率的控制，或是在給付形式的改變下，重構既有的長照制度與政策。就擴張

（德國、捷克、奧地利、西班牙）而言，則是在改革過程中針對照顧需要人口

涵蓋率和給付總額的分階段改革與調整，以避免長照成本的不斷上升。簡言之，

這三類改革結果，呈現的是長照成本的控制，以及照顧資格的再界定，以尋求

適當的支出與被照顧資格的認定。 

    然而在這些緊縮、重構，與擴張的調整過程中，雖然有更多的失能老年人

口被納入涵蓋範圍，但在更多緊縮手段引進的同時，正式照顧和家庭為主的非

正式照顧之間的界限顯得愈來愈模糊。而當家庭提供之非正式照顧服務被長照

制度整合進入的同時，以居家照顧為主的長照體系則逐漸的對長照市場產生影

響：居家照顧者大量成長的同時，其工作條件則呈現被扭曲的現象；另一方面，

在引進被照顧者對照顧形式自由選擇的同時，各國的長照體系亦呈現朝向更加

消費主義的途徑。 

 

二、國家管理權力集中下的市場半專業主義與家庭照顧 

      

    上述歷史制度主義的政策典範變遷過程分析，具體的指出了歐洲福利國家

在長照制度的變化與結果。歷史制度主義的政策典範制度變遷分析，試圖結合

團體理論與結構功能論，以說明利益團體在既有政治體制下的互動，以及既有

政治經濟制度對利益團體互動的結構性影響（Hall and Taylor, 1993: 6）。但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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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途徑往往過於強調過去的制度路徑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忽略了行動者突破

過過去的制度發展路徑與社會結構的可能性。進一步從制度結構和行動者的關

係來看，行動者的改革理念與詮釋，往往決定了改革的發展路徑（黃志隆，2005）。

就長期照顧制度與政策變遷的發展而言，在福利國家財務緊縮的環境下，國家

的危機詮釋為何？這種詮釋又如何對國家的制度改革路徑產生形塑的作用？ 

    事實上，在福利國家緊縮的結構下，國家致力於福利支出成本的控制之際，

嶄新自由主義成了支配改革的最主要理念。這種以管理化、市場化，以及自由

化為主的意識形態，重構了國家在長期照顧中的角色，以及對市場機制的引進。

在歐洲福利國家的制度變遷中，我們可以發現國家在縮減福利支出之政策目標

引導下，其角色從過去以官僚行政途徑為主之重分配任務，轉變為對支出成本

的管控與市場效率極大化目標的實踐。這種來自失能人口成長和財務不斷增加

的壓力，有效地凝聚了原有政策下不同利益行動者間的共識，從而促成各國在

長期照顧政策上的趨同現象。 

    伴隨著國家透過由上而下的管理手段，並將政策目標移轉至對長期照顧支

出控制之際，以居家照顧形態為主的長期照顧服務，成了歐洲各國主要的政策

工具。該政策工具的運用，係以半專業化的市場照顧，以及家庭照顧之間的連

動作為其主要的核心（Knijn and Verhagen, 2007）。這種在戰後發展為技術含量

較低的專業照顧服務，主要的內容包括了家務照顧、個人照顧，以及護理照顧。

以專業為基礎的照顧服務，在著重於專業知識和教育訓練的同時，強調的是對

被照顧者生活條件的改善，以滿足其最佳利益。但在此同時，國家對居家照顧

的支付，則透過市場化的服務輸送方式，以有效控制支出成本的上升（Knijn et 

al., 2007: 463-464）。換言之，國家透過管理主義的方式，一方面藉由市場機制

強化服務遞送的效率，另一方面則藉此控制著專業照顧的自主性和裁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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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對市場化了的居家照顧專業主義之影響，則來自於家庭照顧的鼓勵

與提倡（Knijn et al., 2007: 465-467）。它強調的是在文化層次上，如何回應個人

對照顧的過度依賴。該理念強調人們有著道德責任協助自己，或是透過親人、

朋友，鄰居，以及其他社群成員的幫助，以減少對國家在照顧服務提供上的過

度依賴。這種以家庭或個人為基礎的自我協助，和被照顧者的自我選擇和責任

相互結合，在歐洲國家的照顧體制中是以家庭作為居家照顧的另一個重要支持。

這使得以市場為主的半專業正式照顧服務，與家庭提供的非正式照顧，不僅彼

此之間在各國形成一邊界模糊且相互角力的政治領域；且居家照顧服務的專業

邏輯亦在國家管理和市場競爭的邏輯中受到限制。 

    從歐洲福利國家之照顧體制改革經驗來看，歷史制度主義的途徑解釋了在

現有的政治經濟架構下，各國在相關制度變遷中的結構與行動者互動因素，以

及變遷的結果。而爭議性的專業主義途徑，則說明了這種結構與行動者互動中

所遭遇到的限制。就歷史制度主義途徑而言，不同照顧體制的變遷，事實上說

明了各國回應問題的制度性結構，以及不同利益的行動者在這結構中可能產生

的共識。然而變遷的結果，雖大部分的說明了各國擴大、維持，或緊縮長期照

顧的社會保障範疇，但在面對日益市場化的長照服務遞送，以及其所造成的社

會不平等和社會排除現象的擴大，卻未能提出更進一步的解決方案。 

    爭議性的專業主義（contested professionalism）途徑，則從較深層的制度結

構途徑，說明了歐洲福利國家在長期照顧改革中，市場專業主義和家庭照顧所

面臨的兩難困境。爭議性的專業主義具有兩個面向：其一是照顧專業主義的強

調。透過照顧工作者在教育、訓練、知識、專家，以及經驗積累的基礎，照顧

品質得以被確保。另一面向則是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照顧專業主義面對的裁量

空間的限縮；以及在新公共管理主義的影響下，國家管理權力對於專業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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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面對福利支出成本的控制壓力，國家透過管理主義由上而下的財務控制，

一方面限縮了居家照顧的專業發展空間，另一方面則藉由家庭非正式照顧的發

展，使得失能的老年公民在長期照顧服務的領受上，面臨市場化與家庭化的雙

重問題：市場照顧服務提供者的非典型就業，以及家庭照顧的女性化。然而 Knijn

等人雖透過爭議性專業主義指出了當代歐洲國家在長照發展的限制，但卻未能

告訴我們如何解決現有的困境。 

 

參、長照發展的政治經濟批判：市場與社會保障擺盪

的制度限制與解放理念 

 

    歐洲國家的長照發展過程與路徑，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的問題：

如何致力於社會保障與市場發展的平衡？對此，Nancy Fraser 從批判理論的角

度，深入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提出嶄新博藍尼的資本主義危機概念

（Neo-Polanyian Conception of Capitalist），試著在提出批判的同時，尋求可能

的出路。 

    Karl Polanyi在《鉅變》（1999）中，試圖闡述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僅是經

濟崩潰而已，更是社群解組、社會團結的破壞，以及對自然的掠奪。在過去資

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其試圖推翻鑲嵌於市場中的社會制度，以及相關的道德

與倫理規範，藉以尋求將社會、道德，和倫理，從屬於自律市場的機制中。然

而在此同時，這種市場之自我毀滅傾向與不可實踐性，又在對人類社會具有深

刻破壞性發展的同時，引發尋求社會保障的運作。Polanyi透過對英國舊濟貧法

中對工資補貼的取消過程，以及國際金本位制的崩壞，探討了上述資本主義中

的市場與社會保障的雙向運動歷史，同時並論證建構自律市場的不可能和不可

欲，以及尋求社會保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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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ser 認為，當前福利國家在照顧服務提供上的發展趨勢，應從 Polanyi

上述的雙向運動出發，並認知其所遭遇到的限制，方能有較完整的解釋。所謂

的雙向運動，指的是社會保障與去鑲嵌化市場兩者之間的來回擺盪。前者指的

是歷史規範中的市場所具有的社會鑲嵌特性，藉由對市場交易範圍、對象，以

及條件，以非經濟制度和規範的方式，限制市場對人類生活的支配範圍；就後

者而言，則是指源自於 19世紀由英國創新之自律市場理念，強調以供給和需求

的內生治理，擺脫來自外部的經濟控制。Fraser 試圖跳脫雙向運動，重構另一

個不同於自律市場與社會鑲嵌的改革途徑。 

    首先，Fraser回到了 Karl Marx對於剝削概念的討論（Fraser, 2014: 60-62）。

資本主義的運作，不僅只依靠資本家對勞動力的剝削而獲取剩餘價值，尚有來

自於對社會再生產的剝削。社會再生產指的是照顧的給予與互動形式。這種被

稱之為照顧、情感勞動之再生產活動，構成了資本主義運作的必要條件。對薪

資勞動者而言，和照顧有關的社會再生產工作，使得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得以

積累。兒童照顧、就學、情感照顧，以及老人照顧等社會再生產工作，不僅使

得薪資勞動者得以從事生產活動，同時亦維繫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連繫。 

    照顧的社會保障形式，是在二次戰後的福利國家架構下，透過養家者薪資

的概念，將社會再生產制度化於相關的社會政策中（Fraser, 1994）。這種以男性

家計承擔者、女性家務照顧者為主的形式，係透過就業者（主要為男性）以社

會保險為主、社會救助為輔的社會安全制度，提供無償家務的勞動者（主要為

女性）相關的社會給付，以形成社會再生產的循環。然而它亦透過國家的管制，

將就業者與照顧者的剝削關係予以制度化。照顧者雖然亦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

但她往往從屬於家中的就業者身份。這使得長期無法獲得就業經歷的女性，往

往在缺乏社會保險投保資格之同時，在未來陷入單親女性貧窮的高風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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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ser 進一步指出，隨著福利國家的緊縮，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主義積

累形式的轉變，上述照顧的社會保障形式亦出現變化，形成另一種經濟與社會

的鑲嵌形式（Fraser, 2016: 112-116）。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以金融資本主義為

主的資本積累形式，重構了市場與社會保障的互動。當各國債務不斷攀升的同

時，社會支出緊縮的壓力，對社會保障中的照顧服務產生以下的影響：對國家

而言，當緊縮的財務使得既有社會保障的形式難以維繫之際，原本透過對家務

勞動的剝削而進行的社會再生產，在金融資本主義以債務為積累核心的移轉下，

將隸屬社會再生產之照顧活動逐漸外部化和市場化。而在此同時，無償的家務

勞動者，則面臨低薪化與非典型化的勞動條件降級趨勢，以及為滿足家戶經濟

而在支薪就業參與需求強度的提高，甚至是將照顧工作透過跨國移工的方式轉

包。 

    Fraser 對於戰後福利國家在市場經濟與社會保障的擺盪過程，稱之為

Polanyi的雙向運動（Fraser, 2011, 2017: 6-8）。然而這樣的擺盪在她看來不僅並

未跳脫對照顧剝削的困境，且國家角色在這樣的過程中，亦往往亦以積累原則

為優先，從而難以逃離以資本主義為主的市場支配結構。Fraser 認為，Polanyi

忽略了福利國家提供的社會保障同時亦是支配的工具，它本身和市場一樣，皆

是不正義的來源（Fraser, 2011; 2017）。而如何克服根植於經濟和社會中的支配，

尋求解放的可能性，是 Fraser的嶄新博藍尼資本主義危機概念的理論核心。 

    以反對支配為重心的解放運動，其重心置於對「社會」的反思與重建，同

時力抗來自既有市場和社會保障中由上而下的權力支配形式。Fraser 認為，在

Polanyi的雙向運動中，不論是市場或社會保障，均在爭取國家權力的重新佈署，

以追求純粹的自律市場或市場的社會鑲嵌目的。然而前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中，

社會的概念從來不是與市場鑲嵌在一起，而是獨立的社會制度（Fras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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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外於市場獨立運作，而不是尋求在市場中打造社會保障。這種有著文化意

義與倫理規範上的管制政策，並非透過國家的權力與法律來保證，而是藉由預

先存在的社會規範來加以落實。 

    因此，對 Fraser而言，解放的目的在於超越雙向運動中的困境，並重新定

位國家、經濟，與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如果說舊有的雙向運動是企圖運用國

家權力將社會規範鑲嵌於市場經濟中，以解放為目的的三向運作則是強調重構

外在於經濟領域外的社會獨立性。這種獨立的社會領域之保障，嘗試從兩個面

向尋求解放的可能（Fraser, 2011; 2013）：第一是階層保障、第二則是錯誤構框

的保障；而這兩者均與平等參與的概念緊密連結。階層化保障（Hierarchical 

protection）指的是當代福利國家在社會保障中所具有的階層化資格。最明顯的

就是在社會保險制度的影響下，形成以勞動市場職業別與薪資別之間的階層化

保障差異。而錯誤構框的保障（misframed protection）則是指因市場參與資格

而否定了市場參與之外的公民獲得保障的可能性，特別是非屬勞動市場中的工

作參與承認。 

    Fraser 對社會的重新界定，有助我們反思當前歐洲福利國家長照改革所面

臨的以下難題：第一，面對人口老化壓力下長期照顧需要的逐漸增加，我們可

以發現歐洲福利國家改革在財務緊縮和經濟全球化壓力下，照顧服務的市場化

與再家庭化改革呈現的拉距，以及市場的影響日益擴大的趨勢。第二，歐洲照

顧服務提供的階層化與社會排除現象的擴大，反映了現有的福利國家改革面臨

的制度性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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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長照改革的第三種方向：超越社會鑲嵌的市場 

保障與社區照顧理念 

 

    Fraser雖透過解放概念的納入，試圖修正 Polanyi的雙向運動所呈現的福利

國家改革困境，然而具體的改革策略和政策工具的運用，卻顯得不甚清晰。解

放策略訴諸的階層化保障與錯誤構框問題，強調的是不平等與社會排除的消除，

然而具體的方向為何？她曾提到在重商主義的年代中，家庭和教會在西方國家

的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Fraser, 2011）。然而在國家財務緊縮的結構下，

面對人口老化、家戶的雙薪化，以及少子化所衍生的社會不平等和排除問題，

所謂的社會重構內涵又是什麼？它如何能確保社會正義的實踐？ 

    對於獨立於國家權力，以及市場交換機制的社會，她強調了對由上而下支

配的否定，以及平等參與的重要性。而歐洲國家過去強調以勞資團體為主的協

商和組織形式，以及福利國家的社會鑲嵌性，往往帶有強烈的權力支配和利益

代表的階層化形式，以及福利資格的涵括與排除。事實上，在歐洲的福利國家

中，以組合主義為主的特性，亦存在國家組合主義與社會組合主義兩種不同的

形式，前者強調的是國家由上而下的權力運作，後者則著重於國家與社會夥伴

的協調與共同決策（Schmitter, 1974）。然而組合主義在後工業轉型和經濟全球

化影響下，隨著工會勢力的式微，日漸為國家權力所支配；另一方面則僅在承

認就業參與的同時，亦透過利益表達的組織結構，形成少數利益代表壟斷的現

象。而近年來就業的非典型化，亦使得工會的協商權力日益下滑，難以和國家

與資方代表有著平等協商的空間。 

    進一步從 Fraser 的「社會」概念來觀察，她是藉由 Polanyi 的雙向運動，

否定傳統以社會安全制度為主的市場社會鑲嵌策略。Fraser 認為，傳統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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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鑲嵌，係來自於尋求國家權力對市場的干預；而其訴諸之解放，則尋求擺

脫市場和社會保障之間的擺盪。這種以參與為核心的理念，不因市場化而破壞

社會團結；亦不會因社會保障而改變作為道德實體的物質基礎。易言之，它試

圖在國家、市場，與社會保障之間，尋求另一種不同於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交

換機制（Fraser, 2011）。 

    近年來，以社區為核心之共同事務（或公共財（public goods））提供理念，

在嶄新自由主義以市場為主的論述理念主導，以及社會不平等日益擴大的同時，

不僅逐漸在英語系國家的民間社會中，成為重構社會的重要途徑，同時亦為歐

洲境內的自發性社區所重視（Bravo and De More 2008; Kratzwald, 2016; Shaw, 

2014; Palumbo, 2017）。該理念拒絕涉及和人類生存有關的必需品日漸為大公司

與／或國際組織所操控，質疑國家和市場在這些事務上的處理能力，強調人們

有相互合作與溝通的能力，並應具有共同決定權力（Kratzwald, 2016: 238）：所

謂的共同事務，指的是來自不同社會背景與不同利益的一群人，能夠相互溝通

與共同行動，從而類似於社區發展。其主張從人類需要出發之自我賦權承諾、

社區居民可對公共事務掌握於自己手中之信念、對社區問題找到解答的可能、

在組織過程中對專家的需要，以及政治對該類集體組織的接納。 

    以社區為單位之共同事務治理理念，在什麼樣的意義上能夠超越國家在經

濟和社會的雙向運動，進而能使社會福利服務的提供獨立於市場經濟之外？從

政治經濟學的制度分析來看，傳統以市場為主、貨幣為核心的交換制度，係以

私人產權為基礎，透過資本或勞動力的購買，以滿足個人消費需求，實現對剩

餘價值的剝削，從而達成資本主義的循環目標。共同事務治理則試圖以社區為

單位，藉由集體共同財產的擁有和使用，打破私人產權壟斷交易資格的限制；

另一方面，它不以貨幣，而是以社會互助作為交換媒介，從而防止商品化與去

商品化的可能性，藉以形成社會經濟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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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的制度分析者透過使用者的排他性與競爭性的高低，區分出：第

一、高排他／非競爭性之俱樂部商品或服務；第二、低排他／非競爭性之公共

財商品或服務；第三、高排他／競爭性之私人服務或商品，以及第四、低排他

／競爭性之共同事務或商品（Van Laerhoven and Barnes, 2014: i119; Palumbo, 

2017）。就共同事務而言，低排他性意味著彼此連結較為緊密的社區居民，能在

資源分配的過程中，透過社區共同事務由下而上的決策而廣被涵括，進而減少

傳統社會安全制度的身份界定和排除。而競爭性則意味著如同市場一般的資源

有限性，但在集體產權的擁有下，社區居民必須透過共同決策的機制，對有限

的資源作合理有效的分配，以確保共同事務的永續經營。 

    從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出發，政治經濟的制度分析說明了共同事務治理不

同國家和市場在商品或服務上的差異性，從而回應了福利國家的階層化與錯誤

構框問題。就傳統社會福利制度形成的階層化問題而言，共同事務治理係透過

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溝通，以及協商，共同決定對福利服務資源的使用規則，

以有助於減少在福利國家之官僚體制中，因參與決定權力的缺乏而造成福利階

層化問題。和傳統福利國家的集體重分配資格取得相比較，共同事務治理在以

社區作為基本單位的同時，強調社區居民要能夠提供個人各式資源，以作為公

共財貨或服務來源；但在收益資源的調撥上，則所有成員均共同分配。透過自

我治理之社區對資源的管制、監視，以及強制規則的共同制定，它得以使參與

者和使用者相互連結在一起，從而消除傳統福利國家官僚階層化的權力支配關

係。 

而在錯誤構框方面，共同事務治理將強調的是市場以外的照顧勞動參與應

設法被涵括與承認，以避免社會福利服務的領受資格而被排除在外。社區共同

事務治理的理念，強調的是以社區，而非市場作為福利服務的提供來源與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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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和市場對照顧專業化、自主裁量、服務標準化和商品化要求，以及該服

務的消費邏輯不同；社區共同事務著重於透過非正式服務的提供，以滿足社區

居民的基本照顧需要、社區的被照顧者亦基於社區之間的社會連帶關係，獲得

照顧服務提供的資源。藉由社區對福利服務工作的參與和承擔，並取得相對之

生活所需之資源，它可解決傳統勞動市場對家務照顧服務者的排除，從而消除

傳統福利國家的資格認定所造成的問題。 

 

伍、結論 

 

    本文透過歐洲長照體制的制度主義研究成果，以及市場專業主義和家庭非

正式照顧的拉距邏輯，說明了歐洲國家長照制度在緊縮、維持現狀，以及擴張

的改革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限制。而Fraser的嶄新博藍尼資本義理論的動態分析，

則使我們得以理解上述限制的歷史性制度性起源，特別是階層化中的決策參與

限制與錯誤構框的資格排除問題的制度性成因。最後，藉由共同事務治理的政

治經濟制度理論，本文提出以社區作為共同事務治理的長期照顧政策重構策

略。 

    歐洲福利國家的長照制度改革經驗，說明了國家在現有社會保障的框架上

面臨的捉襟見肘現象，以及以市場為主的社會鑲嵌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這種

來自人口結構，財務赤字，以及社會文化的變遷壓力，試著在將家庭鑲嵌於市

場的同時，亦面臨著保障緊縮、照顧市場化，以及女性照顧勞動力商品化等社

會問題。以社區為基礎之共同事務治理，從經濟人的假設出發，重構以個人參

與為基礎之照顧服務生產與重分配機制，以重新尋求不同於市場之社會連帶關

係。它將照顧與被照顧視為是每個人終其一生不可擺脫的責任與需要，藉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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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社區共同事務的參與，照顧不再是勞動市場內的女性專屬工作，從而降

低了階層保障產生的性別不平等參與問題；而社區中的自我治理與分配決策參

與機制，則擺脫了既有社會保障對傳統家內照顧工作資格的排除，從而因社區

照顧共同事務的參與，降低照顧工作價值被貶抑的可能性。因此，本文重構了

以社區為基礎之照顧服務提供，企圖使其得以獨立於市場之外。而這樣的理念，

對國家形成不同於過去以市場為基礎之社會鑲嵌的挑戰。 

    然而，該挑戰面臨以下的認知結構限制：首先，來自現有制度架構的利益

行動者是否對該結構性限制有所意識，進而願意採取另一種社會團結的理念與

行動？其次，面對重構社會的理念與行動，國家具體的政策工具為何？什麼樣

的政策設計能促成這種自發性社區治理的形成？這些都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

探討。另一個值得我們反思的面向，則可延伸至正在台灣推動的長期照顧制度

發展。在國家主導下的長照體系，目前正企圖結合照顧公共化與家庭化，以因

應未來超高齡社會的來臨。然而台灣的照顧公共化，亦無可避免的面臨國家預

算緊縮、照顧人力短缺，以及福利服務給付有限的難題。另一方面，在國家鼓

勵照顧自費購買，鼓勵照顧產業發展的政策趨勢下，照顧市場化亦逐漸在台灣

發展中。如何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中，重構社區在長期照顧中扮演的角色，減少

上述歐洲國家面臨的難題，則是台灣長照政策在發展的過程裡，值得產官學界，

甚至是有行動能力的自主社區特別留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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